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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8－04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由吸收合并导致的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但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5月 11 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集团”）提交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和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提交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为推动省属企业改革发展，推进成大集团重组事项，经辽

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辽宁省国资委”）批准，国

资公司将吸收合并成大集团。国资公司存续，成大集团注销，成大集团的权利和

义务由国资公司承继。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上述变动前持有股份 上述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现有

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现有

总股本

比例 

辽宁成大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69,889,039 11.11% 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9,889,039 11.11%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辽宁省国有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169,889,039 11.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69,889,039 11.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本次吸收合并导致的权益变动之前，成大集团持有公司 169,889,039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1%。本次权益变动后，成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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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69,889,03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11%。公司控股股东将

由成大集团变更为国资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辽宁省国资委。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持续、稳

定发展不造成负面影响。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拟被吸收合并方成大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71 号 

注册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71 号 

法定代表人：尚书志 

注册资本：16,8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及对

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服装及纺织原料制作、加工；道路货运站（场）经营（专营

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及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销售；煤炭批发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1995 年 09 月 28 日–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242663683P 

通讯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71 号 

邮编：116001 

电话：411-82512855 

股权结构： 



3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800 100% 

合计 16,800 100% 

（二）拟吸收合并方国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96-6 号 

注册地：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96-6 号 

法定代表人：孙宝伟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咨询，股权投资及管理，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酒店服务业、仓储物流、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06 年 03 月 23 日–2026 年 03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85126366B 

通讯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96-6 号 

邮编：110031 

电话：024-89809608 

传真：024-86809812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 

 

四、《合并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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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收合并双方 

甲方：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乙方： 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 

（二）合并形式及合并日期： 

双方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进行合并，合并后甲方存续，合并后乙方解散。 

双方合并日为 2018 年 6 月 15 日。合并手续于该日不能完成时，双方可以协

议延期。 

（三）合并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 

（四）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 

1、债权的承继方案：对于合并前甲方和乙方的债权，均由合并后的公司享

有； 

2、债务的承继方案：对于合并前甲方和乙方的债务，均由合并后的公司承

担。 

（五）权利和义务的转让 

在遵守本协议条款的前提下，甲方和乙方的全部权利、义务、经营、业务和

现有资产、债权、债务等所有资产应由合并后的公司拥有。 

（六）交割 

1、交割日 

本协议的交割日以实际吸收合并日为准。合并和由合并导致的乙方的解散均

应于交割日完成，交割应发生在本协议的“交割的前提条件”条款规定的所有前

提条件得到满足的当天。 

2、交割的前提条件 

合并交割以及乙方的解散，均应以下列的条件得到满足为前提： 

（1）各方股东会的有效决议，批准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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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法定的时间内，未有乙方的债权人针对本协议中规定的债权债务承

继方案提出异议，或者，如果乙方的债权人提出异议，该等债权人和有关方之间

就该等异议达成书面解决办法； 

（3）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乙方办理了注销登记。 

（七）协议签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5日 


